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桥东区正东路 16 号新时代
商城一层 A-37 号不动产，建
筑 面 积 56.39 平 方 米 。 起 拍
价 ：10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
10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5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
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联系人李法官，电
话 0311- 85651286，京 东 技 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14 日上午
10 时起在京东网司法拍卖网
络平台上（机构名称：石家庄
市长安区人民法院）进行公开
变 卖 活 动 ，变 卖 期 为 60 日 。
拍卖一位于石家庄市长安区
建 设 北 大 街 223 号 中 浩 商 务
楼 3E，建 筑 面 积 91.93 平 方
米。起拍价：519634.32 元，保
证 金 ：6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
5000 元及其倍数。拍卖二位
于石家庄市长安区建设北大
街 223 号中浩商务楼 3F，建筑
面积 344.68 平方米。起拍价：
1948303.7 元 ，保 证 金 ：19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9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变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马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85050259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桥东区正东路 16 号新时代
商城 1 层 A-2 号不动产，建筑
面 积 90.05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20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100000
元，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
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
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
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
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
利 。 联 系 人 李 法 官 ，电 话
0311-85651286，京东技术咨询
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桥东区正东路 16 号新时代
商城一层 A-34 号不动产，建
筑 面 积 56.22 平 方 米 。 起 拍
价 ：10000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
100000 元 ，加 价 幅 度 ：5000 元
及其倍数。对上述标的权属
有异议者以及优先购买权人
等利害关系人，请于拍卖结束
前与本院联系，逾期视为放弃
相关权利。联系人李法官，电
话 0311- 85651286，京 东 技 术
咨询电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人 民 法
院将于 2021 年 10 月 29 日上午
10 时至 2021 年 10 月 30 日上午
10 时止（延时的除外）在石家
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京东网
司法拍卖网络平台上进行公
开拍卖活动，拍卖位于石家庄
市长安区炼油厂第二生活区
18-4-301 号 不 动 产 ，建 筑 面
积 56.68 平 方 米 。 起 拍 价 ：
480600 元 ，保 证 金 ：90000 元 ，
加价幅度：5000 元及其倍数。
对上述标的权属有异议者以
及优先购买权人等利害关系
人，请于拍卖结束前与本院联
系，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。
联 系 人 李 法 官 ，电 话 0311-
85651286，京 东 技 术 咨 询 电
话：400-622-9586。

石家庄市长安区人民法院

本 院 将 于 2021 年 11 月 3
日 10 时至 2021 年 11 月 4 日 10
时 止 ( 延 时 除 外) 在 京 东 网 司
法拍卖网络平台上公开拍卖
王南南、于江泳名下位于石家
庄 市 中 山 东 路 666 号 华 宸 怡
园 34-1-401 号不动产。有意
竞买者及优先购买权人请登
录京东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
参 与 报 名 竞 买,( 优 先 购 买 权
人须到本院办理优先权购买
手续)。

石家庄市裕华区人民法院

齐燕梅：
本 院 受 理 原 告 张 迪 诉 你

承揽合同纠纷一案，因用其他
方式无法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
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
二 条 的 规 定 ，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21）冀 0110 民 初 872 号 民
事判决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
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
逾期则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 决 ，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
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
上诉于河北省石家庄市中级
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决即发
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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